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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舉辦家庭支持方案「子職教育」課程： 

4月 1日、4月 8日、4月 15日、4月 22日、4月 29日(星期五)9

時至 11時，辦理「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」家庭支持方案─

子職教育課程，由許老師帶領少年們進行情緒管理課程，讓少年們進行

EQ 自我測驗，學習如何掌控自我情緒及認識同理心，並學會互相包容

尊重，藉由影片欣賞討論及分享觀後心得，計有少年 64人次參加。 

二、與上善治療所合作科學實證處遇七大面向團體輔導課程： 

4月 6日、4月 20日(星期三)14時至 16時，由上善治療所李心理

師進行「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」─七大面向團體輔導課程，

課程為酒癮與酒駕防制、成癮概念與戒癮治療，講師讓少年進行 AUDIT

施測評估飲酒習慣，並加強宣導未成年請勿飲酒、吸菸，給予正確法規

及新制觀念，呼籲少年應注重身體之健康；拒絕酒、煙癮之危害，計有

少年 26人次參加。 

▲許老師講授情緒管理課程 ▲許老師以哲學角度分享情緒困擾 

▲李心理師說明菸癮健康危害 ▲李心理師協助少年施測酒癮程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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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上善心理治療所心理師及社工師與少年個別輔導： 

四月份由上善治療所李心理師、林心理師以及陳社工師，協助少年

進行個別輔導，聆聽少年們所遇到的困難及挫折，包含家庭人際關係、

職涯發展規劃、財務管理運用等，給予正向支持認同及改善方法幫助，

期勉少年能於出所後改過自新、並完成自己的夢想藍圖，計有少年 8人

次參加。 

四、與上善治療所合作科學實證毒品處遇小團體諮商輔導課程： 

4月 11日、4月 18日、4月 25日(星期五)14時至 16時，由上善

治療所宋心理師進行「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」─抗毒團體諮

商輔導課程，討論未來藍圖規劃、強化法治觀念、毒品對生理之影響，

講師藉由影片欣賞─「一首搖滾上月球罕兒紀錄片」揭露世界上有一群

人背負辛苦但不放棄之精神；讓少年反思自身所擁有的健康及自由，應

珍惜當下並知足感恩，計有少年 34人次參加。 

▲林心理師協助少年正確觀念 ▲陳社工師給予少年出所建議 

▲宋老師播放罕見疾病兒童紀錄片 ▲宋老師與少年討論未來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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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臺南市立醫院合作辦理社工團體課程、個別協談服務： 

4月 12日、4月 19日、4月 26日(星期二)，10時至 11時、14時

至 16時，與臺南醫院合作辦理「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」─

社工團體課程，邀請黃社工師講授，課程內容為毒品危害認識、挫折與

無奈經驗分享、該如何解除內心恐懼及擔憂，透過講師與少年互動，並

從少年自身經歷探討問題及化解困境之方法分享、由講師提供正確解

決方法，讓少年面對困境時能夠化險為夷，計有少年 36人次參加。 

六、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合作辦理法律扶助宣導 

4月 12日(星期二)14時至 14時 30分，邀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

金會臺南分會鄭專員擔任講師，介紹少年相關法律問題之工作權利、檢

警訊問、律師申請等；及交通事故處理原則宣導與有獎徵答，計有少年

11人次參加。 

▲黃社工師帶領少年進行團體課程  ▲黃社工師與少年進行個別協談 

▲鄭專員講授交通事故處理原則 ▲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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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辦理職業輔導講座： 

4月 12日(星期二)14時 30分至 15時，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雲嘉南分署合辦「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計畫」─職業輔導講座，

由劉業務輔導員蒞所進行就業資訊介紹，如:職業訓練、考取證照、就

業中心據點相關宣導，解說現代就業趨勢─視訊面試；說明面試技巧、

履歷撰寫、服裝儀容、工具準備等，計有少年 11人次參加。 

八、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合作辦理服務宣導及 

入所銜接輔導 

4 月 11 日(星期一)、4 月 12 日(星期二)15 時至 16 時，與財團法

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合作，邀請蔡專員及陳個管師，進行就業、

就學輔導、急難救助等相關業務宣導及社區處遇模式入所銜接輔導，計

有少年 12人次參加。 

▲劉輔導員解說面試注意事項 ▲劉輔導員就業相關案例分享 

▲蔡專員進行服務項目解說 ▲陳個管師進行少年轉銜輔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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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枕邊細語活動： 

4 月 13 日(星期三)10 時至 10 時 30 分，進行枕邊細語紀錄活動，

由少年親手書寫對家人思念、道歉之文字稿，後續以錄音方式表達，透

過聲音傳達維繫少年與家人之情感、期望少年於出所後也能謹記在所

時的承諾及悔改，並警惕自己勿再犯錯，計有少年 1人參加。 

十、轉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「111年青少年探索班」： 

4月 14日(星期一)09時至 09時 30分，由財團法人台南市教育及

兒童青少年發展協會─葉理事長，與在所少年進行「111年青少年探索

班」轉銜輔導，對少年進行未來職涯探索、就業培訓課程、職場體驗等

相關說明宣導，計有少年 1人參加。 

  

▲少年寫下對家人的思念及感謝 ▲少年透過語音方式傳達給家長 

▲111年青少年探索班簡介 ▲葉理事長為少年進行課程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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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本所心理師與少年家長親職諮詢輔導： 

4 月 14 日(星期四)、4 月 18 日(星期一)，15 時至 15 時 30 分，

由本所吳心理師與在所少年之家長，進行個別親職諮詢輔導、協助家

長與少年情感聯繫，進而修復及增進親子關係，計有家長 2人次參加。 

十二、邀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合作法治教育宣導 

4月 15日（星期五）14時至 15時，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

南分會合作辦理法治教育之交通安全宣導，邀請黃律師擔任講師，講授

關於車禍糾紛之法律問題、事故當下應如何處理、可能面臨之民事或刑

事責任，以及後續處理流程等詳細說明，計有少年 13人次參加。 

 

  

▲吳心理師深入瞭解少年家庭狀況 ▲家長希望修復與少年親子關係 

▲黃律師講授交通安全宣導 ▲黃律師進行案例經驗分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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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與上善心理治療所共同合作辦理「深化家庭支持服務方 

案」 

本所與上善心理治療所共同合作辦理「深化家庭支持服務方案」，

針對出所後少年及家長提供免費諮商與輔導服務，於 4 月 20 日(星期

三)，由吳心理師進行出所少年與家長諮商輔導，透過諮商輔導協助少

年及家長修復親子關係，計有少年及家長 2人參加。 

十四、舉辦文康活動「修復式藝術─畫中話」： 

4 月 26 日(星期二)15 時至 16 時，舉辦 4 月份生活文康活動「修

復式藝術─畫中話」比賽，引導少年透過繪圖比賽，表達自身犯罪事件

中有所省思、蛻變之改變，並宣導矯正理念及瞭解修復之重要性，計有

收容少年 6人參賽，比賽結果為第 1名吳○○、第 2名詹○○。 

▲吳心理師與少年、家長諮商輔導 ▲透過諮商輔導建立良好親子互動 

▲少年們於構圖中進行反思 ▲第一名少年畫作 


